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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贺兰县农村集中供餐票据管理及
收费的通知

各农村小学、供餐企业：

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小学集中配餐票据管理，堵塞监管盲

区，结合贺兰县农村小学集中供餐实际，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研究制定规范贺兰县农村集中供餐票据管理及收费指导意

见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坚持原则

（一）专人负责，管理规范。各农村小学指定专人负责

集中供餐相关票据管理，按照谁负责、谁保管的原则，统计

汇总每月实际供餐情况。

（二）据实收取，多退少补。供餐企业按照季度收取学

生餐费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据实结算，就餐天数大于缴费天数

的，下一季度补缴相应天数，小于缴费天数的，结转至下一

季度。

（三）长期保存，失职追责。集中配餐相关票据按照财

务管理制度执行，妥善保存，不得遗失，遇有工作人员变更，

必须做好票据账目交接手续，并做好登记。对因票据不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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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失等问题造成严重后果，依法依纪严肃追责。

二、票据种类

农村小学集中供餐需长期保存的票据有：供餐公司每日

配餐数量接收单、学校负责人每月签字确认单、每日学生就

餐情况统计表（详见附件 1）、家长交费凭证、参与集中配餐

服务教师情况统计表、相关情况的说明。

三、餐费收支

自 2023 年秋季，学生餐费由供餐企业按照季度入校收

取，并开具收据，学校和个人不得收取，学生餐费按季度据

实结算。学校要做好每日配餐数量统计（每日供餐数量接收

单）、实际就餐学生及师生数量统计、月度供餐数量统计（校

长签字确认，并加盖公章）。学校要协助供餐企业收取学生

餐费，负责确认下一季度每个缴纳金额，并督促家长按时缴

纳。供餐企业根据各校月度供餐统计数量，汇总统计全县月

度集中供餐情况，按季度报送教育体育局审核备案，由教体

局拨付政府承担部分。供餐企业按照年度将供餐统计表和确

认单一式三份装订成册，分别向教体局综合办和财务室备案，

另外一份长期保存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通力协作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各学校、供餐公司要

充分认识集中供餐监管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落

实工作责任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监管合力，共同做好集中

供餐监管工作，保障就餐学生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加大督查，依法追究责任。各学校、供餐公司有



关责任人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主体责任、直接责任、监管

责任，导致在收取学生费用中发现应核减未核减、少吃多报

等侵害学生利益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行为的，将移交县纪委

监委严肃追责问责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学校要持续加大农

村小学集中配餐服务的宣传力度，利用家长会、学生大会、

教职工大会等广泛宣传，积极对接官方主流媒体，正面宣传

广泛报道，让师生和家长了解这一惠民生、解民怨、暖民心

的项目，树立县委、政府良好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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